
基隆市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第 8屆第 1次委員會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9年 1月 9日(星期四)下午 2時 

貳、 地點：基隆市政府四樓簡報室 

參、 主席：李主任委員銅城                            

肆、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記錄：高玉姍 

伍、 頒發委員聘書：略 

陸、 主席致詞：略 

柒、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基隆市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第 8屆第 1次會議工作報告建議事項執行情形 

編號 建議事項 主辦單位 辦理情形 列管情形 

109-1 

 

 

各委員會任務編組未達三

分之一案，請各單位確實

填報辦理情形，並說明單

一性別未達三分之一的原

因及委員聘期。 

本府各局(處) 截至 108年 12月，本府計 70個委

員會，其中 50個委員會均達性別比

例標準，1 個委員會待聘中，餘 19

個委員會尚未達標準，達標率為

72%，較前次會議達標率 67%，提升

5%，詳細統計資料如手冊附件一(手

冊第 47頁)。 

□解除列管 

▓持續列管 

109-2 請各局處蒐集業務相關性

別統計指標並由主計處彙

整後送社會處。 

主辦： 

主計處 

 

協辦： 

社會處 

 

社會處依本府各局處計提供之性別

統計指標及本市原有統計項目彙整

製表，詳如手冊附件二(手冊第 59

頁)共計 67 項，其中與本府主計處

性別統計指標項目相同有 8 項，部

分相同有 10 項，未列入有 49 項，

請主計處設計表單增加複分類，另

請主計處及社會處自行檢視性別統

計指標項目並綜整。 

□解除列管 

▓持續列管 

109-3 針對本市性別平等政策方

針具體行動措施，請各局

處檢視自身業務，並從中

提出重要對應之現行或未

來欲推行之工作項目內容

(至少兩項)，於分工小組

彙整討論。 

本府各局(處) 各局處提出之具體行動措施工作項

目內容彙整表詳如手冊附件三(手

冊第 67頁)。 

▓解除列管 

□持續列管 



一、 委員建議 

(一) 何委員碧珍 

1. 委員會任一性別三分之一比例達標率 72%較前次會議提升 5%，值得肯定，

建議今(109)年度委員會尚待聘委員的單位持續努力，期以達標率 80%邁進

爭取佳績。 

2. 據資料顯示未達標單位推派委員以男性居多，建議在該委員會性別人才育

成前，可藉由修正設置要點、外聘委員推薦男女各一或其他改善方式，達

到委員會任一性別三分之一比例之目標。 

3. 有關案號 109-2，請主計單位參考中央或其他縣市統計指標，另觀察市府

性別統計指標仍停留在男女統計，建議主計單位設計指標項目表單需提供

複分類項目(如：年齡、教育程度、族群等)讓業務單位進行勾選，以利分

析政策發展趨勢。 

4. 基礎員工性別統計指標尚有中央人事總處進行統計，建議指標項目以業務

相關指標為主，俾利業務推動參考。 

(二) 副主任委員： 

1.性別指標統計為基本數據(如：員工人數)應擴及各局處，建議先行釐清

有參考性之指標項目。 

2.另指標提供單位疑似謬誤部分(如：P61編號 26長照服務實際使用性別

統計)，建議請各局處業務單位再重新檢視。 

二、 各單位回應 

主計處：案號 109-2將設計並提供表單請相關局處填報，因各項指標係由業務

單位所提報，且考核有指標涵蓋率，爰針對是否將所有指標列入並無

意見。 

三、 主席裁示： 

(一) 有關案號 109-1持續列管，本府將繼續推動委員會單一性別三分之一比例

目標；另為達成委員會性別比例達標倘影響市政業務推動，恐無達標之意

義。 

(二) 有關案號 109-2請主計處依委員建議，設計表單需增加複分類；請主計處

及社會處自行檢視性別統計指標項目並綜整，另請吳處長挺鋒指導社會

處。 



(三) 案號 109-3解除列管。 

捌、 綜合發展處專案報告：(略) 

一、 何委員碧珍建議：市府同仁仍無法將性別意識融入業務及計畫中，導致計劃本

身未關注性別，觀察各地方政府皆如此(如工程、行政等業務)，建議同仁規劃

業務仍需加強對人關懷及性別敏感度。 

二、 主席裁示： 

(一) 請綜合發展處為本市性別影響評估繼續努力，另局處資料呈現若有恐遭誤解

部分須加以說明。 

(二) 請各局處首長依委員意見，加強宣導同仁需將性別意識融入推動業務。 

玖、工作報告 

一、業務單位針對分工小組之工作報告內容，提出以下三點進行討論： 

(一) 家庭與社會參與分工小組：委員認為分工小組會議召開是否有其必要性，是

否會造成行政資源的浪費(手冊第 30頁)。 

(二) 人身安全分工小組：有關案由一(手冊 31頁)決議事項，會議資料係為 107

年度，請主責單位警察局確認是否誤植。 

(三) 健康、醫療與照顧分工小組：委員認為分工小組會議主席應由局處首長或副

首長為之，不建議由外聘委員兼任(手冊第 35頁)。 

二、何委員碧珍建議： 

(一) 分工小組係紮根性平業務而設置，若廢除恐造成倒退。 

(二) 為增進分工小組行政效能，建議取消各局處工作報告，應聚焦各單位、跨局

處的政策綱領形成共識並推動。  

(三) 分工小組為行政業架構一環，且需統整局處行政議題，建議由行政首長擔任

召集人，不宜外聘委員擔任；若行政首長無法出席，再由民間外聘委員互推

召集人。 

三、各單位回應： 

教育處：教育處需參與四個分工小組及大會，為減少行政負擔，建議各組與教育相關

事項，統整至教育處主責之分工小組進行討論。 

社會處： 

(一) 業務單位認為分工小組有其必要性，本委員會第 6屆通過本市性別平等政策

方針(附件六，手冊 101頁) 係依據中央性別平等政策之主軸，將分工小組



分為五大類，每組皆有主責單位及應討論事項，且性別平等業務係跨單位、

跨局處室，需各分工小組討論後再提報大會，爰請各分工小組主責單位務必

依照性別平等政策方針之各項具體行動措施及本委員會列管事項，於分工小

組會議進行討論，以免流於形式。 

(二) 工作小組係本委員會之下設置，且設置要點明訂由外聘委員為召集人，係為

倚重外聘委員之專業，以督責本府各單位落實分工小組執行項目，爰分工小

組由外聘委員擔任召集人並無不妥。 

(三) 本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規劃分工小組皆對應教育處，若統合於單一分工小組

討論恐有困難，建議教育處可依據分工小組任務調整與會科別。 

主席裁示： 

(一) 分工小組會議召開維持現況，並依據委員建議精簡會議內容，刪減工作報

告，聚焦於問題討論。 

(二) 人身安全分工小組會議資料年度問題，請警察局確認後再與業務單位說明。 

(三) 尊重外聘委員擔任分工小組召集人之意願，請各分工小組主責單位局(處)長

親自出席與會，另有要務請指派副局(處)長代理；倘外聘委員均不願擔任召

集人，則由主責單位局(處)長擔任之。 

(四) 有關教育處參與四個分工小組，相同議題盡量集中討論，不同議題則請該業

務相關科室與會。 

 

拾、提案討論 

  案由一：建請本府提請中央修正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3條第 1項第 2款有關生理假之

性別歧視案。 

        提案單位：工務處 

說  明： 

一、 查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3條第 1項第 2款：「二、……。女性公務人員因生

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一日，全年請假日數未逾三日，不併

入病假計算，其餘日數併入病假計算。」 

二、 前開規定，係將女性公務人員之正常生理特徵，於某種程度視為「病」，此

已明顯涉及性別歧視，導致女性公務人員未能真正就身體需求予以休息。 

三、 次就實務觀之，女性生理期係屬個人隱私，然前開規則之設計，亦導致女性

公務人員因基於隱私因素，多不敢於請假單上申請「生理假」，此或係因其



主管為男性、或係因傳統沙文主義因素，縱其主管為女性，亦不敢申請「生

理假」，導致該假形同虛設。 

四、 按中華民國憲法第 7條：「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

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而依法律之平等原則概念：「相同之事件應為

相同之處理，不同之事件則應為不同之處理，除有合理正當之事由外，否則

不得為差別待遇。」則男女之生理特徵既屬不同之自然事實，自應有不同之

法律處理；而關該請假規則雖已考量男女之別，但其設計於實務上仍造成不

公平之情事且仍隱含著性別歧視之意涵，爰仍實有修正之必要。 

擬  辦： 

一、請中央修正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3條第 1項第 2款有關生理假之規定。 

二、修正方向： 

(一)該等假別不應具有識別性，建議應納入休假。 

(二)凡女性初任公務人員時，每人每月即應有 1天之休假。 

(三)當月份請休假時數連續達 8小時者，即視為已請休。 

(四)當月份如無請休假連續達 8小時者，於次月時，該員之休假日數即自動

扣除 1天。 

(五)該 12天之休假，併入請假規則第 7條內計算，但不增加相關獎金等給予

之計算中。 

 委員建議： 

一、 蔡委員晴羽： 

(一) 生理假１年 3日全薪假之設定，係符合現行性別工作平等法、公務人員法

規及勞工請假規則，尊重並肯定市府長官為提升女性公務人員勞動標準而

提出貼心提案。 

(二) 有關請生理假恐揭露隱私，因該假申請無須提供證明，惟勞工有義務向雇

主說明請假事由，且雇主亦有權利知悉勞工請假原因，建議維持「生理

假」之名稱。 

二、 何委員碧珍： 

(一) 有關本案擬辦二、修正建議第(二)點「凡女性初任公務人員時，每人每月

即應有 1天之休假。」相對來說恐對男性不公平，請提案單位參考相關民

間團體意見斟酌字句修正，倘本案通過可送中央修正性別平等工作法時提

出討論。 

(二) 婦女團體認為生理假納入病假恐擠壓女性既有病假天數而持續向中央反



映，惟勞動部多方考慮至今仍維持現況，對於公務人員請假規則變動生理

假不知是否有可能性；另現今性別概念已提升，尊重女性生理期的不適，

身體不適是否為隱私，建議男性偏多的局處單位可進行討論。 

三、 廖委員雲章：因任職於女性占 80%民間公司，申請生理假並無困擾，且公司另外

提供 7－8日全薪病假，女性可於生理期不適使用，而彈性請假制度並未

造成女性濫用假期，建議可於部分局處試行，以利觀察此運作是否造成業

務困難或其他狀況。 

各單位回應： 

一、 工務處：除生理假視為病假有性別歧視，且擠壓女性病假時數外，生理期係女

性個人隱私，當女性任職男性同仁居多的單位，請生理假由男性做職

務代理，便造成其個人隱私公告周知，爰建議調整生理假之請假機

制。 

二、 人事處： 

(一) 生理假係為保障女性先天生理差異，是否有歧視一事，建議需改變傳統認

為不潔、隱晦、使女性不敢請生理假之觀念，破除生理期之刻板印象，爰

非假別問題而是觀念問題。 

(二)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教師請假規則均遵照性別工作平等法，爰建議由性別

工作平等法業務權責單位建請中央修正該法較為妥適。 

(三) 事病假超過時數影響公務人員考績，惟依法生理假不可併入考績之考量。 

決    議：肯定工務處之提案，因本案為全國性議題且涉及層面廣泛，請人事處、教

育處及社會處等單位於中央會議時提供建言，倘有機會再請委員協助。 

 

案由二：為配合基隆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修正，修正本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附件

四、手冊第 89頁）及本委員會專案報告單位順序(附件五、手冊第 99頁)，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社會處 

說  明： 

一、 依據 108年 6月 27日基府行法壹字第 1080249038B號函令修正基隆市政府

組織自治條例辦理。 

二、 為因應市政建設及整體業務發展，基隆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修正本府相關一



級單位名稱及掌理事項，將本府交通旅遊處觀光業務與行政處新聞科業務結

合，整併成立「觀光及城市行銷處」；交通旅遊處更名為「交通處」，辦理交

通相關業務；行政處與研考處整併為「綜合發展處」，先予敘明。 

三、 依基隆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修正參與單位名稱，本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第三

點「教育、文化與媒體」參與單位行政處更名為「觀光及城市行銷處」(手

冊第 94頁)，第五點「健康、醫療與照顧」參與單位交通旅遊處變更為「交

通處、觀光及城市行銷處」(手冊第 96頁)。 

四、 本委員會專案報告單位順序表擬依組織調整修正單位名稱(手冊第 99頁)，

編號 10號研考處更名為「綜合發展處」，編號 11號交通旅遊處變更為「交

通處」，另增加編號 16號「觀光及城市行銷處」。 

擬  辦：本案經性平會委員建議通過後修正，並請各局處配合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拾壹、臨時動議：無 

 

拾貳、散    會：下午 4時 

 

 


